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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劳动、卫生和人权发展

中心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如下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 



E/CN.6/2015/NGO/162  

 

14-65911 (C) 2/3 

 

  陈述 
 

 

 尼日利亚东北部各地的不安全和不稳定状态及其对该地区女童和妇女产生

的影响使尼日利亚在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显得是一个

假象。尽管如此，自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 1995 年通过《北

京宣言》和《国际行动纲要》以来，尼日利亚的政策改革和实践明显反映了其在

贯彻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各原则方面取得的进展。 

 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不安全和恐怖主义行为使许多女童和妇女成为恐怖分子

绑架的对象，从而侵犯了她们的基本人权。2014 年 4 月 14 日夜晚，博科哈拉姆

恐怖团体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奇博克镇绑架了 100 多名女学生。尽管尼日

利亚政府不断努力，并且保证会使她们获释，但迄今还没有将她们解救出来，也

没有发现她们的下落。同样，州政府也未能解救恐怖团体在别的时间绑架的奇博

克女童和其他妇女。尼日利亚东北部持续存在的不安全和不稳定的状态使这种不

公正和不平等继续盛行。因此，所导致的不稳定冲突对贯彻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

权能原则构成一大挑战。 

 在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尼日利亚一些社会中的传统和文化也是影响性别平等

和增强妇女权能并取得持久进展的一部分挑战。该国的文化、传统和宗教极大地

限制着妇女的权利。在尼日利亚，一些族裔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仍然将妇女置于

次要地位，使她们从属男性家人。即便全国大多数地区正在大力推动性别政策的

改革、改造、讨论和主流化，这种信念仍继续存在。在全国许多地方，户主仍然

由男性家人担任，因为社会上有一些人仍然坚持他们的传统和文化规范。例如，

分配财产(包括地产)时，尼日利亚主要是东部的一些文化和社区将女性成员排除

在外。这不仅具有歧视性，而且显然阻碍增强妇女权能。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农

村地区的土地所有权是反映财政权能的一个指标。 

 在尼日利亚北部许多地方，特别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入学记录仍然显示

学校教育依然重男轻女。目前，在尼日利亚全国，投身政治和担任领导职位的妇

女也很少，因为传统、文化、宗教仍然是抑制因素。目前的挑战是打破根深蒂固

的文化和宗教壁垒。在尼日利亚一些地方，这种壁垒是阻碍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

妇女权能的祸根。 

 公民社会可以通过深入基层的持续公众教育和启蒙，开展系统、持续不断的

倡导工作，使性别平等和增强权能成为现实。为了促进性别平等、赋予妇女权能、

公平运动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必须制定干预计划和开办讲习班，为此要组办包括

讲习程序/讲习班在内的培训方案和基层活动，在培训班中采取参与式的教学方

法，提供手册的翻译本、创建网络、制订新方案和发展伙伴关系。应当有系统、

严谨的文件记录并加以维护，同时收集其他记录和资料，以便分享知识，包括与

社区领导人一起举办市民大会，或者为社区领导人举办提高认识讲习班，加上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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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宣传。这些活动将大大有助于制造积极影响，形成一批对问题具有基本认识、

比较了解情况的社区，成为积极推动变革的力量。此举还能产生应对各种挑战的

社区措施，促进基层群众的参与和能力建设。换言之，当民间社会把性别平等的

理念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必要性传播到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的家家户户，便能够大

有成就。如果能够在受影响社会的每一个亚群里面确定一个、一些或者一群有开

明觉悟的带动人，利用他们充当联系人，作为性别平等和增强权能理念的传播者，

则还会增强效果或实现目标。所以，民间社会必须启发教导这些带动人，使他们

接受性别平等和增强权能的原则并认识其重要性，以给予他们必要的推动和鼓

励，使他们加入到传播这些理念的队伍中来。因此，必须透彻地突出说明性别平

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理念如何优于社会在性别问题上所坚信的传统、文化和社会

习俗，热情解释并以人们听得懂的语言传播到各个社区。这是辅助政府已经认可

和(或)正在实施的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方案和政策的一种方式。 

 尼日利亚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宣言》和《国际行动纲

要》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签署国，确认性别平等是 1999 年《宪法》保障的

一项权利。在该公约鼓励下，尼日利亚颁布了《国家性别政策》。最近，尼日利

亚有几个州，包括拉各斯州(尼日利亚的大都会和商业中心)，在性别平等和增强

妇女权能方面又有进步，将公务员的产假从 3 个月延长到 6 个月。此举应予赞扬，

也值得尼日利亚其他各州、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在全国拥有更多雇员的私营部门效

仿。这一政策改变是积极鼓动和宣传教育酿制的成果。这个值得称赞的方案是

1995 年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之后制定的。对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积极

鼓动和宣传教育还改变了尼日利亚全国特别是西南部的政治局面。在尼日利亚西

南部，如今几乎所有的副州长职位都由妇女担任，要么或多或少地策略性地留给

女性，而不再“由男性把持”政治职位。那曾是尼日利亚政治领导层历来普遍存

在“全的局面。这种“机会”肯定鼓励了妇女参与争取领导职位，从而使制度承

认和接受妇女投身于政治。 

 此外，我们应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召开前夕、期间和随后不久，

开展宣传运动，进一步同我国政府一起重新审视其发展方案和性别政策。宣传工

作还应包括举办新闻发布会、讨论会、流动宣讲会和设立性别俱乐部、性别问题

代言人以及在初等、中等和高等各级教育中开展性别运动等方式，把这场运动坚

持下去！ 

 


